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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数字贸易规则制定已经成为国际社会聚焦的新议题。有别于传

统贸易，数字贸易规则博弈中的主体更加多元化，且在不同议题上各国的话语

权也各有优劣，这与数字贸易发展中的结构性权力的来源和动态变化密切相关。

另外，数字技术有其自身特点，这些特点促使生产、安全、金融和知识四大结

构产生了新的联动，衍生并强化了一种新的数字结构性权力。这种权力优势不

仅反映在各国对数字贸易规则关键议题的立场中，而且体现在一国如何选择多

边/区域贸易协定以推动议题的传播和共识的达成。此外，由于结构性权力的外

溢效应，数字贸易规则博弈呈现与地缘政治竞争相结合的趋势，推动了国际经

贸问题政治化，使全球数字贸易治理难以建立统一规制，并出现更多的选择和

发展可能性，这将推动形成新的国际经贸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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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的竞争是当今国际政治经济博弈最重要的内容。数字贸易的迅

猛发展加剧了各经济体对数字贸易国际规则制定权的争夺。由于对数字经济

的界定比较模糊，数字贸易规则的制定还处于探索阶段，但应重点关注以下

三个趋势。首先，数字贸易规范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并存，文本原则与关注点

各有不同，趋同点与分歧点并存。① 以 WTO 为基础的多边框架已明显滞后，

面临着来自更具灵活性与通融性的区域及双边协定的新挑战，数字贸易的非

标准化特征突出。其次，数字贸易规则基本呈现三极格局，美、中、欧基于

自身利益确定了不同的规则推动路径，② 以各自主导的协定框架塑造未来的

数字贸易治理，使数字贸易规则呈现竞争性特点。再次，新的地缘经济和地

缘政治也塑造着数字贸易政策。③ 数字贸易通过数字经济价值链嵌入国家间

的博弈，进而推动国际权力结构与范式的转变。④ 

总体而言，数字贸易规则制定已经成为当今国际经贸政策和贸易谈判的

一个关键且紧迫的议题。旧规则对新兴数字贸易模式已不适用，而围绕新的

数字贸易规则的制定，必将展开基于数字权力的政治博弈，使数字经济领域

的全方位竞争愈发激烈。 

 
一、全球数字贸易规则制定中的结构性权力分析 

 

虽然传统的贸易规则制定也存在主导性行为体，但是数字技术的发展使

传统国际体系内的结构性安排产生了新变化，进而衍生出新的结构性权力。

这凸显了对结构性权力学说进行修正的必要性，也有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数

字技术对结构性权力的影响。 

① Taku Nemoto and Javier López González, “Digital Trade Inventory: Rules, Standards and 
Principles,” OECD Trade Policy Papers, No. 251, OECD Publishing, 2021. 

②  Douglas Lippoldt, “Regulating the Digital Economy: Reflections on the Trade and 
Innovation Nexus,” 2022, https://www.cigionline.org/articles/regulating-the-digital-economy- 
reflections-on-the-trade-and-innovation-nexus/. 

③ Dan Ciuriak, “Unfree Flow with No Trust: The Implications of Geoeconomics and 
Geopolitics for Data and Digital Trade,” 2022, https://www.cigionline.org/articles/unfree-flow- 
with-no-trust-the-implications-of-geoeconomics-and-geopolitics-for-data-and-digital-trade/. 

④ 余南平：《全球数字经济价值链“轴心时代”的塑造与变革》，《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 年第 4 期，第 124—13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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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性权力视角下的大国数字贸易规则博弈 

（一）数字技术推动国际贸易结构性权力变化 

苏珊·斯特兰奇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创造性地提出了“结构性权力”① 概

念。相较于传统的权力概念，结构性权力在强调权力资源的基础上，更加注

重塑造权力运作的环境和条件，从而更好地确保权力施行的动态结果。同时，

数字贸易在形式和内容等方面都有别于传统的实体贸易。一是数据在传统商

品和服务的交付中发挥作用的同时，其本身也具有内在价值；二是数字技术

与数据融合贯穿于对生产、金融、安全三大结构的塑造中，增加了不同结构

之间的相互依赖和转化途径，也加强了彼此的相互贯通和相互支持。因此，

分析数字贸易规则中的结构性权力生成和作用机制，必须对斯特兰奇的结构

性权力框架进行新的修正（见图 1）。 

 

 
 

图 1  数字贸易规则制定中的结构性权力分析框架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第一，数字贸易规则塑造贸易结构，即国际贸易的内容、流向和条件。

贸易结构与生产、安全、金融、知识这四大结构形态的变化高度关联。贸易

内容涉及数字贸易的定义和范畴，也包括各国数字贸易中各类商品和服务的

实际构成；贸易流向通常代表着进出口的占比，而对于数字贸易来说，贸易

① 著名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苏珊·斯特兰奇创造性地将权力分为联系性权力和结构性

权力，其中结构性权力是决定办事方法的能力，以及通过国际体系内的结构性安排或者所处

角色和地位对结果的不同影响力。[英]苏珊·斯特兰奇：《国际政治经济学导论——国家与

市场》，经济科学出版社，1990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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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向还包括数据的跨境流动，与生产、金融和安全结构都密切相关；贸易条

件，一方面涉及一国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和要求，另一方面涉及数字服务税，

又与生产、知识结构挂钩。以上几方面内容是制定数字贸易规则的焦点问题，

世界各国根据各自优势，通过不同的数字贸易协定来维护自身利益。 

第二，数字贸易的特殊性在于其附带的数字技术，对数字贸易规则制定

的主导权也附带了对数字技术和基础数据的把控或封锁，从而影响和重塑

“知识结构”。不同于以往的是，第四次工业革命中以数字技术为代表的“知

识结构”权力，被深刻地“物化”到各类产品和服务中，并嵌入和影响生产、

安全、金融结构。 

第三，四大结构性权力和数字贸易制定权是双向互动、相互强化的，即

世界各国通过对生产、安全、金融和知识结构的自我塑造，在数字贸易规则

制定中形成了结构性权力，而通过数字贸易规则的制定又可以进一步强化各

国家行为体在各大结构中的结构性权力，从而形成一个数字结构性权力强化

的闭合体系。 

（二）数字技术推动知识结构变革 

数字技术是知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知识结构自身变革的最重要因

素，而数字贸易规模扩大则加快了结构性改变。如果一国能够保障自身的技

术垄断地位不受竞争威胁，那么就更容易维持并加强其在知识结构中的权

力。因此，数字技术强国往往利用贸易进出口管制措施来充分运用技术/知

识权力，从而强化自身的竞争优势。需要指出的是，知识结构性权力的获取

往往不是通过强制手段，而是基于一种技术领先形成的系统性认同。对应到

数字贸易领域，其体现为数字贸易规则制定中的技术话语权。基于数字技术

和数字贸易发展的优势，一国可以按照自身利益对标准、规则进行规范性设

定，并将其延伸至其他各种结构中。例如，通过数字安全能力与数字技术军

事化应用来提升安全能力和水平，通过提升数字贸易能力及优化国际产业分

工而提高生产地位，掌握数字支付权力从而强化金融优势。因此，在数字贸

易中，通过数字产业与数字技术掌握知识结构性领导权的国家，可以通过规

则制定而充分运用数字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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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数字技术改造生产结构 

生产结构涉及劳动组织形式和产品本身。直观来看，数字技术以及数据

本身作为数字贸易的内容，是数字贸易中的重要标的物，进而直接塑造生产

结构。数字技术通过技术性基础设施嵌入和数据服务对生产结构和流程进行

全方位控制和改造，创造了更多物质财富与数字财富。由于作为生产资料的

数据可批量快捷复制，而产品边际成本几乎为零，收益可持续递增，因此数

字大国具有自我强化甚至实现技术垄断的可能，也拥有了马太效应下的新生

产性权力。此外，数字技术推动的数字贸易对生产结构的影响还可以通过全

球价值链中国家角色的再分配和地位转换进行传导。① 数字技术不仅创造了

新的经济增长点，而且直接扩展了前端和后端的服务范围和产品复杂度，提

高了产品和服务的附加值，并影响数字产业发展的对外依赖程度，从而决定

了国家在全球数字价值链中的地位和角色。 

（三）数字技术决定安全结构 

数据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方面。数据的交互使用与跨境流动对于产业

数据安全、公共数据安全、网络安全、军事安全都具有潜在威胁，斯特兰奇

也曾论及安全的提供是否受到以及如何受到技术革新的影响问题。② 各行各

业的海量数据是国家经济和社会运行的底层信息，通过高水平算法的大数据

分析完全可以动态掌握他国机密。同时，数字经济发展中平台经济对用户及

周边环境的数据采集和获取也产生了大量敏感数据。一旦国家间发生冲突，

这些数据如果通过网络泄露出去或被 AI 算法利用，则将对国家安全产生严

重威胁。由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技术能力代差的存在，无论是数据生产和

数据控制，还是数据监控与不透明的算法都会存在结构性不平等，而这种不

平等带来的数据能力差异又会扩大各国家行为体之间结构性权力的不对等。

简言之，在数字技术迅速发展和军民技术融合的时代，安全结构性权力在一

定程度上掌握在拥有数据和算法优势的国家手中。数字技术越领先，获取和

控制的数据量越大，国家对自身数据的保护力和控制力就越强。因此，数字

① 参见杨慧瀛、杨宏举、符建华：《数字贸易如何影响全球价值链位置攀升？——基于

RCEP 框架内国家的经验证据》，《国际经济合作》2022 年第 2 期，第 76—87 页。 

② [英]苏珊·斯特兰奇：《国际政治经济学导论——国家与市场》，第 5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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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数据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国家安全，也决定着国家能够在多大程度上

运用这种数字权力。 

（四）数字技术变革金融结构 

相较于数字贸易本身，以数字技术为支撑的数字金融是金融结构变化的

重要推手。目前，全球大型金融机构正在积极拓展区块链应用场景，并在跨

境支付、供应链金融、贸易金融、普惠金融等领域实现应用。在数字经济与

传统金融深度融合的背景下，数字技术的优势可以扩大融资渠道与融资规

模，并对中小微企业发展产生积极影响。构建了发达的数字支付和结算体系

的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通过整合数字技术业务并进行流程再造，使国家和

企业获得信贷和资本积累的能力明显增强，也被赋予了更多金融结构性权

力。与此同时，技术和法规标准的差异为不同支付系统和市场之间建造了隐

形围栏，通过知识结构割裂了国际金融结构。由此，国际支付服务的数字提

供商在各自运营领域形成了一定程度的权力垄断，并对未来国际贸易中的数

字结算体系产生深刻影响。 

此外，数字经济的发展势必加快货币数字化进程。在国家信用的背书下，

数字货币对国家捍卫数字主权和货币地位具有战略意义。① 目前世界主要国

家都在努力抢占数字货币发展先机，积极设计本国数字货币方案，② 保护本

国的加密资产和保留更多的数字弹性，借此提高本国货币的国际地位。然而，

如何解决数字金融带来的网络安全和隐私风险并建立一个标准数字金融体

系，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数字货币技术先行国。由此可见，数字技术在变革金

融结构的同时，也与生产、安全结构紧密结合，形成了辐射式的结构性权力，

并使技术政治化得以强化。 

①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 2020 年 10 月发布的报告《跨境支付数字货币：对宏观

金融的影响》中探讨了数字货币对宏观经济和监管政策的可能影响。Digital Money Across 
Borders: Macro-Financial Implication,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Policy Paper, No. 2020/050, 
October 19, 2020, https://www.imf.org/en/Publications/Policy-Papers/Issues/2020/10/17/ Digital- 
Money-Across-Borders-Macro-Financial-Implications-49823。 

② 大西洋理事会地理经济中心的研究表明，目前有 105 个国家和货币联盟正在探索推

出中央银行数字货币（CBDC），G20 有 19 个国家正在探索 CBDC，其中 16 个已经处于开

发或试点阶段。中国将于2023年扩大试点，欧洲中央银行表示在21世纪中期推出数字欧元，

美国在 CBDC 方面比较落后。参见 Atlantic Council GeoEconomics Center, “Central Bank 
Digital Currency Tracker,” 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cbdctrac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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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性权力视角下的大国数字贸易规则博弈 

 
二、基于结构性权力的数字贸易规则博弈的焦点 

 

技术推动下的数字贸易引发了全球经济形态的结构性变化，挑战了现有

贸易规则并创造了对新规则的需求，数字贸易规则越来越成为各国实现自身

经济和贸易目标的工具。因此，各国依托各自的数字技术优势，围绕数字贸

易规则展开博弈。 

（一）对数字贸易概念界定的差别与竞争 

对数字贸易概念和范畴的界定直接关系到世界各国对数字贸易的评估

与计算。基于数字经济发展阶段的特点，美国是将数字问题纳入国际贸易体

系的关键发起者，并最早对数字贸易做出了官方界定。在数字贸易的发展中，

美国多次调整数字贸易范畴，先后经历了从窄到宽再到窄的变化（见表 1），

而这与美国的数字贸易优势及其所面临的竞争态势高度关联。① 

 

表 1  美国对数字贸易范围的界定的演变 

 
年份 数字贸易的定义 范围 原因 

2012 数字技术促成的贸易 模糊 
起步探索阶段 

2013 通过互联网传输的服务和商品贸易 较窄 

2014 
基于互联网和互联网技术的国内商务和国

际贸易活动 
放宽 

跨境数字产品和

服务体量增长 

2017 
通过互联网及智能手机、网络连接传感器

等相关设备交付的产品和服务 
收窄 

更关注竞争对手

（中国）的贸易

优势，聚焦核心

数字技术竞争 
2018 

数字贸易衡量标准从只包括“数字主导”

扩大到“部分数字覆盖”的商品和服务 
继续收窄 

资源来源：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BEA）、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USITC）相关报告整理。 

 

此外，还有一种主流观点认为，数字贸易包括数字订购/交付贸易、以

① 贾怀勤：《数字贸易的双核架构和一体两翼》，《国际经济合作》2020 年第 6 期，

第 48—6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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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为媒介的服务贸易，即将跨境电子商务也纳入数字贸易范畴。① 这种认

识符合广大数字技术相对较弱国家的利益。然而，伴随近年来中国数字经济

发展和核心技术的迭代升级，中国也正逐步将数字贸易的范围收窄。《中国

数字服务贸易发展报告 2018》中剔除了货物贸易的数字化；在《2020 年中

国数字贸易发展白皮书》中，数字贸易也仅指涉及数字服务的贸易。② 对数

字贸易范围的界定也会推动数字强国进一步巩固核心技术，继续拉大全球数

字鸿沟。 

（二）数据本地化与跨境流动的纷争 

数据本地化规则可用于控制贸易流动和获取外国数字产品。世界各国的

数字产业发展现状特别是国家在全球数字价值链的地位决定了其对数据跨

境流动的开放程度和管控差异。 

美国将跨境数据流动自由化作为其推动数字贸易议程的关键目标之一，

反对对跨境数据流动进行任何限制。美欧双方虽然曾签订了《安全港协议》

和《隐私盾协议》，但都未能阻止美国公司对欧洲国家公民数据和隐私安全

的侵犯。③ 而从协议规则的设定来看，作为“数据吸收国”的美国在跨境数

据流动的控制中占据强势地位。2018 年，美国出台了《澄清域外合法使用

数据法案》（CLOUD 法案）。该法案企图通过单方面设置数据访问和使用

权限，突破全球数据本地化的政策限制。 

欧洲始终重视保护个人数据和隐私。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

只允许欧洲个人数据完全自由地流动到其标示为“适当”的国家，而且企业

①  OECD, WTO, and IMF, Handbook on Measuring Digital Trade, 2020, 
https://www.oecd.org/sdd/its/Handbook-on-Measuring-Digital-Trade-Version-1.pdf. 

② 根据白皮书，从具体业态来看，数字贸易包括以货物贸易为主的跨境电商、供应链

数字化和以服务贸易为主的数字服务贸易。从此定义来看，中国官方将数字贸易区别于传统

的电子跨境商务，对数字贸易的讨论不包括数字技术对货物贸易的促进。 
③ 美、欧于 2000 年 12 月签订《安全港协议》（Safe Harbor Privacy Principles Agreement），

涵盖一系列有关美欧跨境数据流通的原则和要求。2013 年“棱镜门事件”及 2015 年“Max 
Schrems 诉爱尔兰数据保护专员案”（又称“《安全港协议》无效案”）发生后，欧盟法院

最终于 2015 年 10 月 6 日做出判决，认定美欧《安全港协议》无效。此后，美欧又于 2016
年 7 月开始实施《隐私盾协议》（EU-U.S. Privacy Shield），将其作为《安全港协议》的替

代和延续，但双方数据保护体系根本差异无法消除，其有效性饱受质疑，欧盟法院于 2020
年 7 月对 Data Protection Commissioner vs Facebook Ireland 和 Schrems II 的判决，宣布了《隐

私盾协议》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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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遵循特定协议将数据转移到其他国家，这成为欧盟控制数据存储和流动

的一种软性工具。欧盟的《数字服务法》（DSA）和《数字市场法》（DMA）

进一步强化数据共享的监管权力，将数据监管矛头直指美国科技巨头。从原

则角度看，欧盟始终强调任何数字贸易协定的谈判都以不挑战欧盟现有或未

来的有关个人数据和隐私保护的法律为前提。① 

中国的跨境数据流监管是互联网主权的代表性实践。② 具体而言，中国

的法律和法规要求所有运营商在中国收集的重要数据在跨境前必须接受安

全评估。③ 这既是出于经济和技术发展的现实需要，也是落实总体国家安全

观的需要，更是发挥数据作用建设网络强国的举措。中国坚持以主权原则划

定本国境内数据流动的管辖边界，这种诉求代表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三）软件源代码开放与数字知识产权保护 

源代码开放本身涉及知识产权保护问题，软件开发者可能面临不公平竞

争，某些代码及算法还可能涉及商业机密和国家安全。因此，禁止强制披露

软件源代码的贸易规则显然符合数字产业发达国家的偏好，而分歧则主要存

在于允许强制披露的特殊情形设定上。在 WTO 框架下的 GATS 总体认为强

制披露源代码属于“影响服务贸易的措施”的情形。④ 而由美国及日本主导

及推动的 TPP/CPTPP 关于数字贸易规则设定的原则明确禁止强制披露源代

码，仅规定了极少数例外情形。在美国参与的《美墨加协定》（USMCA）

中，关于强制披露源代码措施的限制更为严格。在《美日数字贸易协定》

（UJDTA）、《欧盟与日本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U-Japan EPA）等 RTA

中均规定禁止要求转让或访问源代码，不得将公开源代码作为本国市场的准

入条件。拥有众多创新型高科技公司的美国将强制公开源代码视为数字贸易

发展的障碍，反对公开源代码实质代表的是强制性技术转让，并试图将该模

① European Commission, “Digital Trade,” https://policy.trade.ec.europa.eu/help-exporters- 
and-importers/accessing-markets/goods-and-services/digital-trade_en. 

② Liu Jinhe, “China’s Data Localization,” 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Vol. 13, No. 
1, 2020, pp. 84-103. 

③ 中国对数据的本地化存储和安全限制要求，主要分散在《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

和《个人信息保护法》的有关条款中，对跨境数据流动实施严格的安全管控。“重要数据”

是指与国家安全、经济发展、社会公共利益密切相关的数据。 
④ 黄家星：《国际数字贸易中强制披露源代码措施研究》，《新经济》2021 年第 7 期，

第 3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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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移植到 WTO 多边谈判中，使之成为一种新的知识产权保护手段，以维护

自身的数字主导地位。由于发展中国家的数字技术自主创新能力不足，所以

较少在 WTO 谈判中提出关于源代码的解决提案，其受关注程度有限。而中

国出于维护国家安全的考虑，要求某些关键设备和产品披露源代码的主张，

也已经引起美、欧企业的担心。在美国不断推广美式数字贸易模板的背景下，

目前软件源代码已经显现“闭源化”的倾向，而这将进一步强化美国数字巨

头的垄断优势并扩大美国数字贸易的绝对顺差。 

（四）电子传输关税和数字服务税收主导权 

税收政策直接影响数字贸易的利益分配和全球数字价值链的分工。根据

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的统计，如果对电子传输免征关税，那么发展

中国家受到的损失最大，相对而言美国则是最大的受益者。① 虽然中、美、

欧三方都反对针对电子传输和传输内容征收关税，但是各自的立场仍有差

别。其中，美国的反对态度最为坚定，欧盟也倾向于坚持“明确禁止”的立

场。② 中国主张在 WTO 框架下“暂时性”免征电子传输关税，但保留调整

相关做法的权力。 

数字税收框架反映了数字化和全球化发展背景下国际税基的分配格局。

当前关于数字税的博弈主要集中在美欧双方，中美立场则有所接近，都没有

明确提及国内数字服务税。欧盟认为数字经济的价值创造和纳税地存在明显

脱节和不匹配的情况，对企业征税需要考虑域内用户对利润创造的贡献。

2021 年 OECD/G20 包容性框架下的 136 个辖区就“双支柱”方案达成初步

共识，然而由于各国跨国公司数字市场占有率的显著差异，欧美对两个支柱

的选择和实施进程持不同立场。③ 此外，2022 年 7 月欧盟理事会通过了《数

① Susanne Teltscher, Tariffs, Taxes and Electronic Commerce: Revenue Implications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UNCTAD, 2000, p. 20. https://unctad.org/system/files/official-document 
/itcdtab5_en.pdf. 

② European Commission, “Digital Trade,” https://policy.trade.ec.europa.eu/help-exporters- 
and-importers/accessing-markets/goods-and-services/digital-trade_en. 

③ 第一支柱通过建立新的关系和利润分配规则，将世界上约 100 家最大和盈利最多的

跨国公司的利润重新分配给市场管辖区，此外还取消了双重征税。第二支柱规定了全球最低

税率为 15%（目前只有美国实施，实际上第二支柱也是对美国的GILTI税制的借鉴）。此外，

欧盟委员会虽然于 2021 年 12 月发布了实施第二支柱的指令草案，但目前尚未实施，可能于

2023 年或 2024 年实施。参见 OECD, “Statement on a Two-Pillar Solution to Address the T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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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市场法》，该法作为欧盟反垄断的工具削弱了美国互联网巨头在欧洲境内

的“垄断性存在”，努力将美国巨头攫取的欧洲红利留在欧洲。 

虽然中、美两国在数字税的征收上立场基本保持一致，但中国的数字企

业发展更多依托巨大的国内数字消费市场。在美国科技巨头中，谷歌、脸书

等公司在中国国内没有开展业务，而苹果等公司则按照实体商业形式在中国

纳税，不存在税基侵蚀的问题。同时，考虑到中国数字贸易的优势更多依赖

于以自身制造业为基础的电子商务，因而中国对于在未来是否开征电子传输

关税和数据服务税的态度有所保留，这是基于自身市场结构特点的考虑。 

 
三、全球数字贸易规则实践与结构性权力运用 

 

除了数字贸易规则的制定与结构性权力之外，数字贸易合作框架的选择

也对维护国家的数字贸易利益至关重要，一国的选择必然意味着其在该贸易

框架中占据主导性的地位或拥有更多的结构性权力，并能够凭借该框架进一

步发展、壮大数字贸易，进而获取更多的结构性权力，推动形成良性闭环。

因此，不同的数字贸易框架间的竞争不仅体现在规则、条款、诉求的差异上，

而且本质上体现在国家间数字权力的竞争与运用，并同时反映在全球、区域

与双边数字贸易框架合作中。 

（一）WTO——全球性数字贸易框架的停滞 

在新兴数字贸易领域，WTO 现有文本表述和规则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明

显滞后于全球数字经济的发展现实，也未能为全球数字贸易的发展提供强有

力的制度和规则支持。而多哈回合谈判的停滞也使全球服务贸易面临的许多

难题处于搁置状态，相关的数字贸易协议谈判更是进展缓慢，分歧较大。相

比之下，双边/多边区域性贸易协定具有更高的灵活性和更为广阔的谈判空

间，成为规则制定的新的重要阵地，在填补全球数字贸易治理框架空白的同

时，也为技术领先者提供了先行先试的机会。 

Challenges Arising from the Digitalisation of the Economy,” October 8, 2021. 
https://www.oecd.org/tax/beps/statement-on-a-two-pillar-solution-to-address-the-tax-challenges-ari
sing-from-the-digitalisation-of-the-economy-october-202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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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USMCA——美国实现数字权力的首要阵地 

2018 年《美墨加协定》确定了一套相对完善的知识产权和数字经济规

则，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深入和全面的电子商务区域贸易协定之一，也是最

能代表美国对数字贸易核心诉求的区域贸易协定。USMCA 取消了“自由贸

易”的提法，并特别突出了美国在协定中的主导地位。① 由于北美三国经济

实力悬殊，USMCA 体现出明显的中心—外围权力分布格局。其中的“毒丸

条款”严格限制缔约国与协定外他国的缔约权，而这一条款被广泛解读为旨

在配合美国孤立中国的战略目标。② 在续约问题上，该协定要求在 USMCA

生效后的六年内要重新接受评估，这集中反映了美国的数字贸易大国地位及

其对首要贸易阵地的掌控。③ 

此外，USMCA 还规定数字平台不应对第三方发布的内容负责，数字平

台有权删除第三方发布的信息，禁止征收对美国科技企业造成歧视的数字服

务税。这一规定显然维护了美国企业的创新技术和数字领先地位，体现的是

美国对核心商业利益的关切。然而，除了 USMCA 和 UJDTA 外，其他贸易

协定都没有规定数字平台对第三方发布的内容免责，也没有禁止数字服务

税。UJDTA 更是进一步增加了数字产品知识产权保护、密钥非强制性转让

等条款。这体现了美国对其数字平台强大优势的运用和巩固，并力图将美国

科技公司的强势存在贯穿到对他国的数字贸易自由化谈判中，进一步加强美

式模板对制定全球数字贸易规则的影响。 

（三）RCEP——中国参与的包容性发展贸易框架 

作为当今世界最大的自由贸易区，RCEP 对中国的战略意义尤为重要。

面对美式、欧式数字贸易模板在全球范围内的逐步推广，中国在 RCEP 中坚

① Jeffrey J. Schott, “Five Flaws in the USMCA and How to Fix Them,” PIIE, August 6, 2019, 
https://www.piie.com/blogs/trade-and-investment-policy-watch/five-flaws-usmca-and-how-fix-the
m. 

② USMCA 第 32 章第 10 条指出，任何一方与非市场经济国家（根据缔约国的贸易救济

法被认定为非市场经济的国家，将无条件、直接被其他两国认为属于非市场经济体）签订自

由贸易协议时，应允许其他各方在通知发出 6 个月后终止本协议，并以它们之间的协议（双

边协议）取而代之。 
③ USMCA 第 34 章第 7 条规定，除非各方明确同意延期，在 16 年后，USMCA 将自动

终止。该协议在生效后的 6 年内要重新接受评估，以决定其是否延续或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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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的立场得到众多发展中国家的支持，以特有的包容性促进了数字贸易发展

共识的达成。 

目前，由于 RCEP 大部分成员国都处于电子商务发展初期，在数字贸易

存在争议的敏感议题上，如源代码开放、非歧视待遇等，RCEP 尚未设置明

确的规则条款，在数据存储上的态度也更为谨慎。而在跨境数据流动方面，

RCEP 允许成员国在遵循非歧视原则的基础上对其他国家进行监管。相对于

美式模板，RCEP 在跨境数字贸易和数据流动方面的条款要宽松得多。① 因

此，RCEP 在敏感议题上的软性约定，使成员国在面对数字贸易和数据流动

采取限制性措施时有较大的回旋余地。而这个共识的达成实际上是成员国对

国家间数字鸿沟客观现实的认识和提出的务实解决办法，同时也有利于中国

在该协定中发挥建设性作用。 

（四）GDPR——欧盟数字贸易的谈判起点 

《通用数据保护条例》是欧洲强化数字主权的重要手段，它试图确保欧

洲能够获得更多的数据，并为公民和企业的数据提供更多保护。② 同时，

GDPR 为欧盟提供了一个控制数据流动的强大工具，并通过“布鲁塞尔效应”

将欧洲标准投射到世界各地。③ 这充分体现在目前欧盟与日本、英国、韩国

等国的双边 FTA 谈判中，以促进第三国数据规则与欧盟的进一步趋同。④ 

欧盟试图将 GDPR 定位为全球数据保护标准。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以

欧盟 GDPR 为代表的欧洲数据保护法律框架正在被其他国家视为数据保护

立法的典范。⑤ 欧洲法院对 Schrems II 的判决再次提高了欧洲数据保护类法

① Patrick Leblond, “Digital Trade: Is RCEP the WTO’s Future?” Centre for International 
Governance Innovation, November 23, 2020, https://www.cigionline.org/articles/digital- 
trade-rcep-wtos-future/?utm_source=cigi_newsletter&utm_medium=email&utm_campaign=ai-and
-keeping-humans-loop. 

②  European Commission, “Regulation on Data Governance–Questions and Answers,” 
November 2020,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QANDA_20_2103. 

③ Anu Bradford, “The Brussels Effect, How the European Union Rules the Worl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0. pp. 2-3. 

④ Orla Lynskey, “The Foundations of EU Data Protection Law,”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 42-44. 

⑤  Shamel Azmeh, Christopher Foster, and Jaime Echavarri,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Regime and the Quest for Free Digital Trade,”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22, No. 3, 2020, 
pp. 671-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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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在世界上的影响。① 随着《数字服务法》和《数字市场法》等的实施，欧

盟对国际数据传输的限制将进一步加强。这种以个人隐私基本权利保护为基

本原则的模式正深刻影响着欧盟数字贸易治理，已经成为欧洲实现战略自主

的重要工具，并有助于寻找一个独立于中、美的平衡点。 

然而，欧盟数字产业的短板正在制约其对数据和隐私的保护。目前，在

欧盟参与的 FTA 谈判中，强调个人数据保护而不是推动跨境数据传输便利

化的倾向正在发生转变。例如，在欧盟与日本的 FTA 中，要求双方在协定

生效之日起三年内重新评估是否需要纳入数据自由流动的条款。② 而欧盟与

新加坡的 FTA 也证实了互联网信息自由流动的重要性。③ 另外，欧盟与英

国的 FTA 则禁止数据本地化，要求各方确保跨境数据流动，以促进数字贸

易。④ 这些改变均表明，欧盟坚持隐私保护的数据监管条例已经受到数字市

场竞争的严峻挑战，但基于维护数字主权的考虑，数据保护仍将是欧盟在数

字贸易谈判中坚持的主要原则。 

（五）DEPA——其他力量推动下的新机遇 

新加坡、智利、新西兰于 2020 年 6 月签订《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DEPA），标志着数字贸易国际规则进入专项条约的新时代。⑤ DEPA 的

规则有实质性创新，涉及人工智能、金融技术等新兴领域和技术模版，并将

传统议题向前推进了一大步。DEPA 禁止数据本地化，还承诺通过开放政府

数据，包括改进“数字监管沙盒”进行数据使用的创新。此外，DEPA 采用

模块化的协议模式，这意味着参与国可以自由选择合适的模块灵活加入，以

契合自身实际利益，打破了传统数字经济大国的规则垄断，为较小规模经济

体提供了一个平台，并使其也积极参与到国际对话之中。 

从实践进展来看，DEPA 的条款已经在 2020 年 8 月新加坡和澳大利亚

① Svetlana Yakovleva, “EU’s Trade Policy on Cross-Border Data Flows in the Global 
Landscape: Navigating the Thin Line between Liberalizing Digital Trade, ‘Digital Sovereignty’ and 
Multilateralism,” January 22, 2022, https://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4019631. 

② EU-Japan FTA, Art. 8.81; 
③ EU-Singapore FTA, Art. 8.57(3). 
④ EU-United Kingdom FTA, Article DIGIT.6 Cross−border data flows, Art. 1. 
⑤ Stephanie Honey, “Digging DEPA: the Digital Economy Partnership Agreement,”. Trade 

Working Blog, June 16, 2020, https://tradeworks.org.nz/digging-depa-the-digital-economy- 
partnership-agre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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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字经济协议（SADEA）中得到复制。① 此外，韩国、加拿大也加入了

DEPA 谈判进程。② 2021 年 11 月 1 日，中国商务部发布加入 DEPA 的正式

申请，力图在新发展格局下与各成员国加强数字经济领域合作。目前，欧盟

也在 DEPA 谈判中寻求扩大其与亚太地区国家的数字伙伴关系。此外，英国

和新加坡于 2021 年 12 月达成的数字经济协议（UKSDEA）也是基于 DEPA

的主要原则。③ 因此，DEPA 虽然作为非数字经济强国和非技术强国发起的

数字贸易协定，但领先的内容、灵活的规则和模块化方式对处于不同数字经

济发展阶段的国家都极具吸引力，成为数字贸易规则制定中的新兴力量。 

总体而言，不同区域间的数字贸易规则框架既可以重新整合区域内经济

存量，也可以通过数字贸易规则构建扩大自身数字贸易空间。具体而言，美

式模板推动了“数字自由贸易”，成为国际数字贸易规则的主导范式；欧式

模板以 GDPR 为起点捍卫数字主权，成为数据保护的典范，但也开始逐渐松

动；中国主张数字安全和跨境电子商务框架并行推进，努力对接更高水平的

标准；其他力量也积极推动数字贸易前沿技术的创新，其模块化框架的发展

潜力巨大。上述全球数字贸易框架彼此间的分歧和竞争，不仅反映了区域内

国家间的数字经济差距，而且体现了数字经济与政治既有的结合度，也实质

性反映了国家对数字权力结构性作用的再认识、新发现。 

 
四、数字贸易规则博弈下的全球经贸秩序 

 

由于数字结构性权力被嵌入区域数字贸易框架，因此区域数字贸易规则

①  “Singapore-Australia Digital Economy Agreement,” Ministry of Trade and Industry 
Singapore, https://www.mti.gov.sg/Trade/Digital-Economy-Agreements/The-Singapore-Australia 
-Digital-Economy-Agreement. 

②  Global Affairs Canada, “Canada Begins Public Consultation on Joining the Digital 
Economy Partnership Agreement,” March 2021, https://www.canada.ca/en/global-affairs/news/ 
2021/03/canada-begins-public-consultations-on-joining-the-digital-economy-partnership-agreement
.html; and Kang Yoon-seung, “S. Korea Seeks to Join DEPA, Promote Digital Trade,” Yonhap, 
May 11, 2021, https://en.yna.co.kr/view/AEN20210511000700320. 

③  “UK-Singapore Digital Economy Agreement: Agreement in Principle Explainer,” 
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Trade, December 9, 2021, https://www.gov.uk/government/ 
publications/uk-singapore-digital-economy-agreement-explainer/uk-singapore-digital-economy-agr
eement-final-agreement-explai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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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制定不仅反映了技术性偏好，而且反映了国家对数字结构性权力角逐的战

略选择。这直接促进了世界各国数字竞争战略的强化和数字贸易联盟化的发

展趋势，进而使国际经贸秩序和治理出现新变化，面临新挑战。 

（一）国际经贸体系进一步碎片化，贸易制度竞争性增强 

数字贸易规则领域的竞争反映了国家间基于不同的利益诉求而希望确

立不同的规则谈判框架，特别是围绕跨境数据流动和监管、数字服务税等，

各方围绕核心关切而形成多元化的模板。相对于 WTO 等全球性多边框架，

自由贸易协定的优势之一是其可以对数字贸易规则框架进行根本性的重建，

从而为参与者（国家和企业）提供新的竞争性工具来操纵这些规则，加剧全

球数字经济财富和结构性权力分配的不平衡。 

在过去几年中，美国和欧盟已经将贸易谈判的重点从全球性网络型框架

转向分布式网络模式，即区域和双边协定。由于数字经济的技术壁垒和产业

“虹吸效应”的存在，即使在传统贸易关系密切的国家之间也存在着根本性

的利益和原则分歧。例如，在跨境数据流动治理上，美欧这一传统盟友也难

以进行协调。这种“存在争议的多边主义”不仅将进一步延缓全球数字贸易

规则制定的进程，而且会导致既有国际贸易体制的进一步分裂。① 因此，以

CPTPP、RCEP 为代表的巨型贸易协定的出现，凸显了新环境下竞争性贸易

规则制度创建的优势，分布式贸易网络的建立适应了数字经济不对称发展的

要求。这种转向突出了主导大国基于利益对制度再安排的尝试，以及消除包

括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结构性和制度性权力障碍的尝试。② 同时，自由贸易协

定成员之间的竞争也推动国际贸易体制从国际贸易复合体系走向分裂。③ 

（一）数字经济竞争和地缘政治竞争推动地缘经济秩序的重建 

① Melissa K. Griffith, Richard Steinberg, and John Zysman, “From Great Power Politics to a 
Strategic Vacuum: Origins and Consequences of the TPP and TTIP,” Business and Politics, Vol. 19, 
No. 4, 2017, pp. 573-592. 

②  Shamel Azmeh, Christopher Foster, and Jaime Echavarri,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Regime and the Quest for Free Digital Trade,”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22, No. 3, 
September 2020, pp. 671-692. 

③ Meunier Sophie and Morin Jean-Frederic, “No Agreement is an Island: Negotiating TTIP 
in a Dense Regime Complex,” in Morin Jean-Frédéric, Novotná Tereza, Ponjaert Frederik, and 
Telò Mario, eds., The Politics of Transatlantic Trade Negotiations: TTIP in a Globalized World, 
2015, Burlington, VT: Ashgate, pp. 173-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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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本身的可变性、多样性和动态性为国家数字权力的获取带来无

限可能性，使经贸领域的数字贸易治理规则与地缘政治战略高度关联。而数

字贸易规则的制定与实施，已经成为美国地缘政治博弈的工具。① 

美国对华战略博弈在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ITIF）的《美国全球数字

经济大战略》中有清晰的表述，即建立起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技术联盟，以

抑制和排斥中国的数字能力发展，进而拓展美国的数字经济和数字贸易空

间。② 事实上，早在 2021 年 6 月的美欧峰会上，双方就决定成立跨大西洋

贸易和技术理事会（TTC），以确立基于所谓共同民主价值观的数字治理模

式，并在数字化转型背景下维持美国的全球领导力。尽管美欧双方在数字贸

易规则制定中存在原则性分歧，但双方依旧努力促进彼此间的数字产业合

作，这意味着美、欧在技术和数字政策上的合作不仅是一个经济选择，而且

是一个地缘政治选择。③ 同样，美印之间的信息技术合作也愈发紧密，拜登

政府倡议以盟友为基础，在“印太”地区建立所谓“民主国家”领导的科技

生态系统。④ 

目前，从西方主要国家的数字竞争战略可以看到，数字产业的发展路径

和模式越来越受到地缘政治竞争的影响，将数字贸易视为对华遏制的前沿领

域，加强对中国的围堵和技术打压，同时将全球数字生态系统推向“基于价

① 全美亚洲研究所（NBR）发布了系列报告讨论中国的“数字野心”，并认为需要以

意识形态为工具展开竞争，参见 Emily de La Bruyère et al, eds., “China’s Digital Ambitions: A 
Global Strategy to Supplant the Liberal Order,” The 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 March 1, 
2022, https://www.nbr.org/wp-content/uploads/pdfs/publications/sr97_chinas_digital_ambitions 
_mar2022.pdf。 

② Rovert D. Atkinson, “A U.S. Grand Strategy for the Global Digital Economy,” Policy 
Report,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Foundation (ITIF), 2021, https://itif.org/ 
publications/2021/01/19/us-grand-strategy-global-digital-economy/. 

③ Frances G. Burwell, “Engaging Europe: A Transatlantic Digital Agenda for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Atlantic Council, December 2020, 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in-depth- 
research-reports/issue-brief/engaging-europe-a-transatlantic-digital-agenda-for-the-biden-administr
ation/. 

④ 2022 年 4 月，美国与 50 多个合作方共同发起《互联网未来宣言》，将矛头直指中、

俄两国。而这一态势的出现，显然与乌克兰危机引发的地缘政治冲突加剧相关。“Declaration 
for the Future of the Internet,” U.S. Department of State, April 2022,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2/04/Declaration-for-the-Future-for-the-Intern
et_Launch-Event-Signing-Version_FINAL.pdf; Katrina Manson, “More Than 50 Nations Back U.S. 
Effort to Fight Internet Censors,” Bloomberg, April 28, 2022, https://www.bnnbloomberg.ca 
/more-than-50-nations-back-u-s-effort-to-fight-internet-censors-1.1758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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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观”的分裂状态。地缘政治与经济因素的叠加对贸易政策来说是一个新的

变化。有研究认为，一旦国家安全概念被引入国际经济贸易之中，基于规则

的贸易体系就会出现危机。① 还有分析认为，数字竞争战略正推动国际贸易

范式从新自由主义秩序转向地缘经济秩序。② 因此，大国对数字贸易规则的

构建和选择，事实上更多是出于地缘政治目的和提高地缘经济循环能力的双

重考虑，而并非数字贸易规则本身对于全球数字经济发展的需要。而在技术

政治化的背景下，未来中美双方更多的是以数字竞争战略和数字产业生态来

塑造和实施各自的地缘战略影响力。 

 
五、中国在全球数字贸易规则博弈中的选择 

 

在技术快速迭代的影响下，全球数字贸易规则明显滞后于贸易实践。全

球数字贸易规则的制定呈现区域化和双边化、实施路径多样化和规则差异化

的特点。中国迫切需要利用自身的结构性权力，在确保数字发展自主性的同

时，通过技术外溢在全球数字治理体系中发挥积极的主导作用，突破西方的

联盟式围堵，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且富有区域影响力的数字贸易规则模板。 

（一）立足核心数字技术发展，形成独特数字竞争优势 

美国在国际数字贸易规则制定中具有强势地位，这既离不开其庞大的数

字经济体量和市场占有率，又离不开技术力量撬动的结构性竞争优势的形

成。因而，中国要掌握数字贸易规则制定的话语权，就必须立足于核心数字

技术的开发和应用，补齐算力产业链等方面的短板，利用特有的海量数据规

模，建立个人消费（C 端）与生产制造（B 端）相结合的全球数字经济价值

链。在夯实国内数字产业根基，并重点发展与核心数字前沿技术密切相关的

产业过程中，既要保证技术自主和安全，又要兼顾创新与开放，通过增强技

① Dan Ciuriak, “Unfree Flow with No Trust: The Implications of Geoeconomics and 
Geopolitics for Data and Digital Trade,” Centre for International Governance Innovation, February 
14, 2022, https://www.cigionline.org/articles/unfree-flow-with-no-trust-the-implications-of 
-geoeconomics-and-geopolitics-for-data-and-digital-trade/. 

② Anthea Roberts, Henrique Choer Moraes, and Victor Ferguson, “Toward a Geoeconomic 
Order in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vestment,”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Vol. 22, 
2019, p. 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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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和生产竞争力来应对美国对数字贸易相关规则设置的高准入门槛和高水

准要求。此外，中国还应借助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契机，利用好国内特有

的信息流和数据流优势，打造丰富、海量的数字技术应用场景，不断扩大自

身的数字贸易竞争优势。 

（二）扩大技术外溢效应，形成并推广数字贸易规则的“中国模板” 

中国宜从相关政策和法规入手，积极对接国际高标准数字贸易规则，密

切关注国际数字贸易规则的前沿发展动态，通过数字贸易实践率先构建具有

示范引领作用的相关制度。同时，尽快补齐数据跨境流动监管的短板，通过

“数据安全屋”等技术突破，平衡好数据保护和数字贸易自由化之间的矛盾。

同时，将注重数据安全和技术治理的“中国模板”推广到全球数字贸易治理

中，增强中国在全球数字贸易规则领域的话语权。 

（三）灵活选择多边合作框架，推动普惠性数字贸易发展 

面对贸易联盟化趋势，中国必须扩大国际合作空间，与利益攸关方共同

探讨普惠性数字贸易规则的制定，并尝试推动不同框架间的数字贸易合作。

我们应该重视“高水平、低门槛”的 DEPA 为中国对接国际高水平数字贸易

规则提供的难得机遇，而且其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领域的规则设

置也与中国的数字技术发展方向和优势相契合。与此同时，中国还需要利用

好 RCEP 提供的与其他亚太国家推动合作的机会，发挥该框架的包容性和非

排他性优势，确保数字贸易治理的可预见性、动态性和灵活性，并循序渐进

地引导区域数字贸易规则向精细化和专业化发展，进而促进各成员国数字贸

易的高标准发展。 

此外，“数字丝绸之路”（DSR）的发展可以进一步将中国的数字技术

和标准融入发展中国家，逐步建立起数字技术生态系统。从路径和效果来看，

通过 DSR 加大中国数字技术的输出，中国可以积极承担消弭“数字鸿沟”

的大国责任，提升弱势经济体参与全球数字贸易的能力，共享全球数字贸易

发展成果。从战略竞争的角度来看，美国既有的结构性权力目前也正逐渐被

中国不断增长的数字技术发展所削弱。例如，东南亚地区是美国实施“印太

战略”和与中国展开数字竞争的核心区域，但面对美国的游说和施压，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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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东南亚国家依然明确表示选择中国的数字技术，① 这意味着美国利用数字

权力实施地缘政治战略的效果正在被中国数字经济的持续发展和广泛的国

际合作所抵消。 

 
结 束 语 

 

数字贸易附带的产业生态能力和技术主导性，促成了传统贸易要素的功

能改变，技术本身成为国际贸易规则和制度创建的新驱动力。世界各国的数

字技术能力代际差距直接造成结构性权力的不对等，并体现在数字贸易规则

制定和对多边/双边贸易协定的选择中。其结果又进一步强化了国家在知识/

技术优势中获取的结构性权力，由此形成数字权力聚合与扩散的循环体系。

对新型数字权力的掌控和追求影响着世界各国的数字贸易政策空间，主导着

多边、区域、双边协议中的数字贸易规则，引发了大国在规则制定中的话语

权竞争与博弈。 

数字贸易规则本身具有高度战略竞争性并体现国家数字权力优势的特

征，在地缘政治的叠加影响下，技术政治化推动的数字贸易也呈现联盟式分

化和数字治理碎片化发展趋势。可以肯定的是，正是由于数字技术和数字贸

易的特点，以及各国家行为体在数字贸易不同领域利益的复杂交错，未来全

球数字贸易规则将呈现多元化发展趋势，同时具有区域化、碎片化和灵活性

特征。与此同时，随着数字经济产业和数字贸易的扩大，不同层次的数字权

力竞争也将越来越激烈。 

[责任编辑：石晨霞] 

① 王晓文、马梦娟：《美国对华数字竞争战略：驱动因素、实现路径与影响限度》，《国

际论坛》2022 年第 1 期，第 9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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